
第 1頁，第 9 頁 

111 學年度獎勵項目及應檢附資料列表  

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1 
醫學模擬教育

課程 

 獎勵對象： 

新開發 GOSCE, OSCE, iOSCE,或 TRM教案。 

 獎勵金額： 

每案 5,000元*授課時數倍數(A)*修課人數倍數(B)計算，以 5萬元為限。 

授課時數 倍數(A) 修課人數 倍數(B) 

100分鐘以下 1 40人以下 1 

101-150分鐘 1.2 41-80人 1.2 

151分鐘以上 1.4 81-120人 1.4 

 121人以上 1.6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教學綱要 

3. 案例及教學指引 

2 
導向學習課程

(PsBL) 

 獎勵對象： 

1. 獎勵問題導向/專案導向/產品導向之導向學習課程，符合課程檢核指標，經專業

教師實質審查通過者。 

2. 新開發以案例為基礎之問題導向學習教案。 

 獎勵金額： 

1. 導向學習課程：每門課程獎勵 5,000元*修課人數倍數。 

修課人數 倍數 

開課標準-60人 0.8 

61-90人 1 

91人以上 1.2 

2. 新開發教案：每案獎勵 5,000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導向學習課程： 

(1) 授課進度表 

(2) 課程規劃書 

(3) 學生完成之作業任

乙份 

(4) 課程執行成果 

3. 新開發問題導向學習教

案： 

(1) 教學綱要 

(2) 案例及教學指引 

(公告版) 



第 2頁，第 9 頁 

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3 

總整課程 

(Capstone 

Course) 

 獎勵對象： 

新開設使學生能統整與深化大學所學，符合整合、收尾、反思與過度四項功能等課

程檢核指標，經專業教師實質審查通過者。 

 獎勵金額： 

每門課程獎勵 1萬元為限。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授課進度表 

3. 課程規劃書 

4. 課程檢核表 

4 
磨課師課程 

(MOOCs) 

 獎勵對象： 

第一次開設且上架於公開平台之磨課師課程(MOOCs)。 

 獎勵金額： 

毎案授課時數獎勵金額(A)*修課人數倍數(B)。 

授課時數 獎勵金額(A) 修課人數 倍數(B) 

30分鐘以下 1,000元 399人以下 1 

31-60分鐘 2,000元 400-800人 2 

61-90分鐘 3,000元 801-1,201人 2.5 

91-120分鐘 4,000元 1,201-1,600人 3 

121分鐘以上 5,000元 1,601人以上 3.5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開課上傳資料(由教資

中心向資訊處確認)： 

(1) 授課進度表 

(2) 每週教材 

(3) 作業規範 

(4) 活動設計 

5 

採本校磨課師

課程推動翻轉

教室達 6週或

開設為遠距課

程 

 獎勵對象： 

首次開設且使用本校磨課師課程推動翻轉教室達 6週之課程，或使用本校磨課師課

程開設為遠距課程。 

 獎勵金額： 

每門課程獎勵 5,000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採用磨課師課程名稱 

3. 翻轉教學作業指引或遠

距課程授課進度表 

4. 導入課程單元之學生滿

意度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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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6 

採他校磨課師

課程推動翻轉

教室達 3週 

 獎勵對象： 

首次開設且使用他校磨課師課程推動翻轉教室達 3週之課程，本校數位自學課程不

予適用。 

 獎勵金額： 

每門課程獎勵 3,000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採用磨課師課程名稱 

3. 翻轉教學作業指引或遠

距課程授課進度表 

4. 導入課程單元之學生滿

意度資料 

7 產業鏈結課程 

 獎勵對象： 

1. 產業見實習：新開設非必修專業見實習課程，且至非醫療院所之產業見實習達 40

小時以上之課程。 

2. 產業共授課程： 

2-1. 新開設業師參與授課達 6週(12小時)以上之課程。 

2-2. 新開設業師參與授課達 6週(12小時)以上之課程，由教師與產業合作共組研

究主題，引導學生完成產業問題或專案。 

 獎勵金額： 

1. 產業見實習：每門課程獎勵 5,000元*修課人數倍數為原則。 

修課人數 倍數 

40人以下 1 

41-80人 1.2 

81-120人 1.4 

121人以上 1.6 

2. 產業共授課程： 

2-1. 每門課程獎勵 2,000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產業見實習：見/實習

綱要(含學生實習時數

規劃) 

3. 產業共授課程： 

(1) 授課進度表 

(2) 課程規劃書 

(3) 學生完成之產業問

題或專案一份(申請

2-2者需繳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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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2-2. 每門課程獎勵 5,000元為原則。 

8 
完全自主學習

課程 

 獎勵對象： 

依本校「完全自主學習方案實施細則」，指導學生從事以個人或小組自主規劃執行之

學習方案。 

 獎勵金額： 

首次申請教師每案 4,000元，續申請教師每案 2,000元，每位教師當學年至多申請

2案。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學生申請完全自主學習

課程之申請書等佐證資

料 

9 
大學社會責任

實踐課程 

 獎勵對象： 

非專業見實習類課程，符合本校大學社會責任發展之特色與重點，須包含至校外場

域(非醫療院所)實踐之課程內容達總課程時數 1/3以上之課程，僅獎勵首次申請之課

程。 

 獎勵金額： 

每門課程獎勵 5,000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授課進度表 

10 
跨領域教師共

時共授課程 

 獎勵對象： 

獲校內外計畫審查通過之跨領域跨校、跨學院、或跨系所共時授課者，開課單位於

開學後四週內經專案簽請教務長核可者。 

 獎勵金額： 

每門課程獎勵 5,000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核定簽呈 

11 
VR/AR模擬教

學課程 

 獎勵對象： 

1. 新開發 VR/AR虛擬實境之教學教案。 

2. 導入 VR/AR虛擬實境教學教材教案之課程。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新開發教案： 



第 5頁，第 9 頁 

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獎勵金額： 

1. 新開發教案：每案獎勵 3萬元為原則。 

2. 導入課程：每案 5,000元*授課時數倍數(A)*修課人數倍數(B) 

授課時數 倍數(A) 修課人數 倍數(B) 

99分鐘以下 0.5 40人以下 1 

100分鐘以上 1 41-80人 1.2 

 
81-120人 1.4 

121人以上 1.6 
 
 

(1) 教學綱要 

(2) 案例及教學指引 

3. 導入課程： 

(1) 授課進度表 

(2) 課程導入 VR/AR

教材教案之證明 

12 

與國外大學合

授全英語遠距

課程 

 獎勵對象： 

北醫教師與海外學者共授全英語遠距課程達 4週(8小時)以上。 

 獎勵金額： 

每門課程獎勵 1萬元為原則。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授課進度表 

3. (非)同步課程、線上討

論交流、線上作業等雙

邊學生教師共同參與之

證明 

13 

通過「教育部

數位學習課程

認證」課程 

 獎勵對象： 

1.通過「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課程，課程採計學年度以教育部回覆公文日期

為主。 

2.申請「教育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之課程，課程採計學年度以教育部回覆公文日期

為主。 

認證資格等內容請參閱「教育部遠距教學交流暨認證網」(https://ace.moe.edu.tw) 

 獎勵金額：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教育部回覆申請「教育

部數位學習課程認證」

公文及相關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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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1. 通過認證：每門獎勵 3萬元為原則，每門僅獎勵 1次。 

2. 申請認證：每門 3萬元*必備指標獎勵百分比，每門僅獎勵一次並須於次年再次

提出認證申請。 
 

自評表之必備指標 獎勵百分比 

全數通過或其中一項未符合 75% 

二項未符合 50% 

三項未符合 25% 
 

14 
校級社群召集

人 

 獎勵對象： 

配合校部教學政策，擔任校級社群召集人，帶領教學相關教師成長社群，每個社群

至多申請 1案。 

 獎勵金額： 

依社群活動年度參與人次計算；同一社群 2位以上社群召集人，獎勵金依比例計

算。 

年度參與人次 獎勵金額 

60人以下 5,000元 

61-120人 10,000元 

121人以上 15,000元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2. 社群申請、成果報告書 

3. 社群年度活動明細 

15 

優質 EMI課程 

(每學期申請獎

勵) 

 獎勵對象： 

 教師(註 1)授課及研討皆採用英語方式、授課進度表「授課教材含原文資料」需勾選

「全英語」、碩博士班上課人數須達 6人(含)以上、學士班上課人數須達開課標準、

課程評量成績達 4.0以上、課程評量全數學生勾選全學期課程皆以全英語授課之課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EMI課程 

2. 授課進度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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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程(需經校級課程委員會審核通過)。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語言類課

程不予適用。 

註 1:外籍教師教授學士班全英語課程，符合前述條件者，可申請獎勵。 

 

 獎勵金額： 

1. 一般講演課程：每小時基本鐘點費*學制修課人數倍數。 

學制 修課人數 倍數 

碩士班暨博士班 
6-40人 0.3 

41人以上 0.5 

學士班 

開課 60人以下 0.8 

61-90人 1 

91人以上 1.2 

2. 專題討論課程： 

(1) 碩士班暨博士班：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1倍獎勵。 

(2) 學士班=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25倍獎勵。 

3. 見實習課程： 

比照一般講演課程計算，惟因於校外機構進行授課，故須提供相關資料佐證。 

※ 二位教師以上合授課程，依實際授課時數比例計算。 

3. 修課學生名冊 

4. 檢附 EMI教師教學自

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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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16 
大學部首次開

設 EMI課程 

 獎勵對象： 

教師授課及研討皆採用英語方式、授課進度表「授課教材含原文資料」需勾選「全

英語」、課程評量全數學生勾選全學期課程皆以全英語授課之課程，僅獎勵 110學年

起首次開課之大學部 EMI課程。通識教育中心及各系所學位學程開設之語言類課程

不予適用。 

申請義務：獲獎勵之課程須連續開設三年。 

註 1：外籍教師教授學士班全英語課程，符合前述條件者，可申請獎勵。 

    註 2：不能與「優質 EMI課程」同時申請。 

 獎勵金額： 

修課人數 
課程屬性 

一般講演課程 非一般講演課程 

開課標準- 60人 40,000元 10,000元 

61-90人 50,000元 12,500元 

91人以上 60,000元 15,000元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質發展獎勵申請表-

EMI課程 

2. 授課進度表 

3. 修課學生名冊 

4. 檢附 EMI教師教學自

我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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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 獎勵項目 獎勵內容說明 申請應檢附資料 

17 

以 EMI 模式授

課達 6 週以上

之課程 

 獎勵對象： 

以 EMI模式授課達 6週以上之課程，每門課以申請一次為原則，每位教師至多申請

2次。 

申請義務：須開放觀課。 

 獎勵金額： 

1.一般講演課程：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5倍*學制修課人數倍數。 

學制 修課人數 倍數 

碩士班暨博士班 
6-40人 0.3 

41人以上 0.5 

學士班 

開課 60人以下 0.8 

61-90人 1 

91人以上 1.2 

2.專題討論課程： 

(1)碩士班暨博士班：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5倍*0.1倍獎勵。 

(2)學士班：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5倍*0.25倍獎勵。 

3.見實習課程：每小時基本鐘點費*0.5倍*學制修課人數倍數。 

1. 臺北醫學大學提升課程

品展發展獎勵申請表 

2. 授課進度表(請在備註

欄載明英文授課週次) 

3. 以 EMI模式授課週次

之課程相關資料 

 


